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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黑龙集团与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5 月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黑龙股份的 22972.5 万股转让给国中（天津）

水务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7]1579 号文《关于黑龙江黑

龙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黑龙集团公司将所持股份公

司 22972.5 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8]1149 号文《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黑龙江黑龙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原则同意黑龙集团公司将所持股份公司

22972.5 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1376 文件《关于核准黑龙江黑龙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及证监许可[2008]1377 号文件《关于

核准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公告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

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对《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及《股权收购报告书》给予了核准。 

 

本公司与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及12月分别签

订了《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黑

龙股份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转让给鹤城建

投，黑龙股份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清单



以黑龙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07 年度

中期报告《审计报告》及其附注为准。 

双方于 2008 年 9 月出具了《资产及负债转让价格确认函》，确认上述《资产

及债务转让协议》、《资产及债务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所包含的资产及负债的转

让价格以黑龙股份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的

上述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为转移价格，在此日期以后发生的任何资产减值、债

务的增加等都由鹤城建投承担，上述资产及负债的转让价格不再进行调整。 

本公司于 2007 年分别履行了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涉及债务本息合计人

民币 119,384 万元，黑龙股份相关各方共向上述债权人支付现金 18,523 万元，

其余部分债务转由鹤城建投或者其子公司金鹤公司承担。具体情况如下： 

1、2007 年 10 月 9 日，由本公司与黑龙集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齐齐哈尔分行及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偿债协议》,

该协议约定在鹤城建投或相关公司代本公司先期支付 3000 万元的前提下实施债

务和解, 该协议涉及贷款本金人民币 52,581 万元, 欠息人民币 19,027 万元。

2007 年 12 月 28 日,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已按照约定支付了上述价款。 

2、2007 年 10 月 9 日，由本公司与黑龙集团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分行及齐齐哈尔金鹤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债务和解协

议》, 该协议约定在黑龙集团或黑龙集团指定的第三方代公司偿还 8800 万元贷

款本金和 282 万元诉讼费用的前提下，将剩余贷款本金 7650 万元和因上述债务

产生的所有欠息转让给金鹤公司，不再向公司追索。2007 年 12 月 28 日, 本公

司及相关各方已按照约定支付了上述价款。上述债权人已经解除了对黑龙集团持

有的黑龙股份的冻结和轮候冻结。 

3、2007 年 10 月 11 日，由黑龙集团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

岗支行、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 该协议约定黑

龙集团公司及/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代哈尔滨黑龙包装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向乙方偿

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441 万元。2007 年 12 月 28 日,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已按照约



定支付了上述价款。 

4、2007 年 12 月 16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本公司、黑

龙集团、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债务和

解协议获得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批准生效。该协议约定在鹤城建投先期支付

6000 万元、办理土地抵偿的前提下，免除本公司所欠的 18753 万元本金、7148

万元利息及所有因上述债务产生的利息，以及黑龙集团积欠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长城公司同意不会因该协议签订前所发生任何债权债务或担保关系再行向本公

司追索。2007年 12月 28日,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已按照约定支付了上述价款, 并

将约定的 404160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办理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

处名下。 

本公司将依照上述有关批复，实施资产债务重组及股权转让方案，将《200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全部资产与负债转让与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现根据法定程序，公告履行向债权人的告知义务，债权人如有相关

事宜，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石大勇       

联系电话：13904522518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